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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131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第六委员会的推告

报告员: 肯尼思.麦肯齐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一、导言

1 .按照 1 9 8 6年 1 2月 3 日大会第4 1 / 7 6号决议第8 段，将题为“加强

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二 

届会议临时议程。

2 • 1 9 8 7 年 9 月 1 8 日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 

将该项目列入议程并发交第六委员会审议。

3 .为审议该项目，第六委员会收到了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 

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1特别委员会主席在1 9 8 7年 1 0 月 7 日第六委员会第16 

次会议上介绍了这份报告。

4 .委员会还收到了下列来函：

㈤ 1 9 8 7 年 2 月 2 7 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41号》（A/4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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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42/140-^/18716和 Corr.i);

( 切 1 9 8 7年 3 月4 日民主束捕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y42, 
163-S/18736) i

(c) 1 9 8 7 年 4 月2 0 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42/23 3-S/18817)i

⑷ 1 9 8 7 年 4 月 2 9 日民主柬埔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42/260-S/18832) i

(e) 1 9 8 7 年 6月 1 日莫燊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A/

42/312-S/18887)；

⑵ 1 9 8 7 年 6 月 1 6 日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囯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A/42/351-S/18929)j

fe) 1 9 8  7年 6 月 1 6 日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A/42/352-S/18930) J

㈨ 1 9 8 7年 7 月 2 8 日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 

会 （A/42/425-S/19003)多

⑴ 1 9 8 7 年8 月 1 7 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42/497—S/ 1 9 0 5 5 ^  Corr. 1),

(J) 1 9 8 7年 9 月 3 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2/

5 36 -S /19104> v

保) 1 9 8 7 年 1 0 月 5 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y 
42/616—S/19174) 。

(1) 1 9 8 7年 1 0月 2 3 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绐秘书长的信（A/

42/ 6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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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六委员会于1 0 月 8 日至1 3 日第1 7次至2 1次会议上和1 1月 13 

日第5 0 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a 会议的简要记录（A/C.6/42/SR. 17-21 

命 5 0 )载有各国代表就此项目发言时提出的意见。

二、审议决议草案A/ c . 6/42/L 。4

6 • 在 1 1月 1 3 日第5 0 次会议上，意大利代表介绍了由巴西、保加利亚、 

塞浦路斯、埃及命意大利提出的决议草案（A / c . 6 / 4 2/-L. 4 ) 。

7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决议草案A/c .6/42/L.4 (见第9 
段 ）。

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色列、荷兰、法 

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命新西兰的代表作了解释立场的发言。

三、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9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述决议草案：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 

原则的效力宣言

大会，

.回顾其1 9 8 6年 1 2月 3 日第41/76号决议，其中决定加强在国际关系 

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应完成有关加强该原则效力的宣言草案, 

酌情将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议包括在内，并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其中载有 

宣言草案的最后报告 I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1 9 8 7 年3 

月 9 日至2 7 日在纽约举行会议的报告，2

2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4 1号》（A/42/41) 。



认为特别委员会已完成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刺 

的效i 言萆案，并决定将它提交大会审议相通过，

深信必须普遍有效地执行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 

并深信联合国在此方面的重要作用，

又深信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的通 

过会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

1 •批准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 

宣言全文载于本决议附件*

2 .感谢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完成了拟订 

该宣言的工作*

3 .建议作出一切努力使宣言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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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 

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

大会，

回顾各国在其国家关系上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 

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原则，

回顾这项原则载于《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 并经若干国际文书重申，

^ 《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5 

《侵略定义》4和 《马尼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宣言》/

^ 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

深为关切继续存在冲突和紧张局势，不断违反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 

力的原则对维持国际和乎与安全的影响,以及受影响国家遭受生命丧失和财产 

损害，使其发展可能受到挫折，

希望促使国际的气氛从对抗变为和平关系和合作, 并采取其他适当措施加 

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消除备国间发生新的武装冲突的危险，

深信在存在核武器的当前世界局势下, 除维持国家间和平关系外，别无合 

理的替代办法，

充分意识到全面彻底裁军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而和平、安全，基本自由 

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

关切地注意到恐怖主义对国际关系的有害影响，

5 第 2 6 2 5 U X V )号决议，附件0

4 第 3 3 1 4 ( X X I V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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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所有国家必须避免采取旨在剥夺各国人民的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的 

任何强制行动，

重申各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其国际争端的义务，

意识到加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性,

铭记人权和基本自由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因素的普遍意义，

深信促进稳定和公平的世界经济环境作为世界和平的必要基础符合各国的 

共同利益，为此，各国应加强促进发展的国际合作, 并努力实现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

重申各国对国家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的支持， .

重申每一国家均有不受别国任何形式的干涉, 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及 

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权利,

回顾各国有义务不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别国的内政或外交事务，

重申各国有义务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对任何国家进行旨在危害其政治独立或 

领土完整的军事、政治、经济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胁迫，

重申《宪章》所载的各国人民享有平等权利和自决的原则，

重申各国应认真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一切义务，

认识到迫切需要加强各国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以便 

有助于建立所有国家的持久和平与安全，

庄严宣告*

1。每个国家都有义务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 

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o 这种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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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或使用武力构成对囯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违反，应承担国际责任^

2 . 在国际关系上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原则，不论各国有何政治、 

经济、社会或文化制度或结盟关系，一律适用并有约束力。

3 . 任何性质的考虑都不得作为违反《联合国宪章》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的理由。

4 . 各国有义务不怂恿、鼓励或协助别国违反《联合国宪章》进行武力威胁或 

使用武力。

5 . 遵照《联合国宪章》所载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各国人民均有权不受外来 

干涉自由地决定其政治地位，追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而各国均有义务按照 

《宪章》规定尊重此项权利。

6 . 各国应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不得在别国组织、煽动、协助或参加准军 

事、恐怖主义或颠覆活动，其中包括雇佣军行为在内，或默许在本国境内进行以从 

事此等行为为目的的组织活动。

7 .各国有义务不武装干涉和不以任何其他形式干预或企图威胁国家的个性或 

其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

8 . 任何国家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措施胁迫别国，使其 

放弃行使主权和占取该国任何利益。

9 - 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各国均有义务不进行侵略战争的宣传。

1 0 . 凡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取得的领土，或违反国际法逬行武力威胁或 

使用武力而占领的领土，均不得承认其为合法的取得或占领。

1 1 .凡违反《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以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 

缔结的条约均属无效。

1 2 . 依照《联合国宪章》和 《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



国际法原则宣言》内有关条款，各国应认真履行其一切国际义务。

1 3 .依 《联合国宪章》规定，各国受武装攻击时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1 4 .各国应竭力在互相谅解、信任、尊重和在一切领域内进行合作的基础上建 

立其国际关系。

15 . 各国也应促进双边和区域合作，作为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得进行武力威胁 

或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的重要方法之一。

16. 各国应遵守其对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承诺，此一原则与在国际关系上不进 

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是不可分的。

1 7 . 国际争端当事国应完全以和平方法解决其争端，以免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 

以及正义，为此目的，各当事国应采用谈判、调查、调停、和解、仲裁、司法解决、 

诉诸区域机拘或区域安排等方法，或包括斡旋在内的其他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

18，各国应采取某些范围和性质的切实措施，作为推动最后实现在严格有效国 

际监瞀下全面彻底裁军的步骤。

19- 各国应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包括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武装冲突在内的任何武装 

冲突的危险，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制止和扭转地球上的军备竞赛，降低军事 

对抗的水平和增进全球稳定 》

2 0 . 各国应协力作出积极努力，以求确保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国际法律秩 

序，尊重《联合国宪章》建立的国际安全体系。

21. 各国应制定建立信的适当措施，以防止和减少紧张局势，创造各国间更 

为良好的气氛O

2 2 . 各国重申，尊重一切人杈和基本自由的切实行使及对这种人权和自由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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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正义，以及犮展一切国家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基本因 

素。 因此，各国应促进和鼓励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尊重所有人的人权 

和基本自由，为此，除其他外，应严格遵守国际义务，并酌情考虑成为这一领域内 

主要国际文书的缔结国。

2 3 » 各国应在双边、区域.和国际一级进行合作，以：

⑻防止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㈨ 积极促进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

2 4 . 各国应尽力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国际经济环境中的有利条件，以实现国际 

和平、安全与正义；各国应顾及到所有国宸的利益，尤其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缩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2 5 . 联合国各主管机关应充分利用《联合国宪章》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条款，以期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原则的效力。

2 6 . 各国应与联合国各机关充分合作，支持* 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的有关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行动。 各国特别应加强安全理事会的 

作用，使它能充分和有效地履行职贲。 根据《宪章》规定，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 

国对此负有特别的责任^

2 7 . 各国应通过有效执行《宪章》的条款，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此方面特别责 

任的条款，努力加强集体安全体系的效力。 各国应充分履行其义务，支持联合国 

根据《宪章》决定的维持和平行动。 各国应按照《宪章》规定接受和执行安全理 

事会的决定o

28. 各国应对安全理事会为公正解决危急局势和区域冲突而采取的所有行动提 

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有些争端和情势如果继续存在，可能危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 各国应加强安全理事会在防止这种争端和情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各国 

应便利安理会执行任务，尽早审查对囯际和平与安全有潜在危险的情势。

2 9 . 应按照《宪草》规定，在视临时需要，加强安全理事会的事实调查能力。

3 0 . 各国应充分发挥《宪章》授予大会的在和平解决争端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3 1 .各国应鼓励秘书长按照《宪章》的规定，包括第9 8和第9 9 条的规定， 

充分履行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和平解决争端的职能，并在这方面与他充分合 

作。

3 2 . 各国应考虑到法律争端通常应由有关各方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条款提 

交国际法院，这是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项重要因素。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应考 

虑使用《宪章》的规定，可否要求国际法院就任何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3 3 . 区域安排或区域机构的参加国，应考虑依据《宪章》第五十二条更多利用 

这种安排和机构处理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事项。

宣布本宣言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

(a)对《宪章》中关于合法使用武力情形的规定范围有任何扩大或缩小；

( b )以任何方式妨害《宪章》的有关规定、或 《宪章》规定的会员国权利 

和义务或联合国各机关的职权范围，特别是有关不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 

规定；

宣布本 《宣言》的任何内容绝不得妨碍被强行剥夺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 

的人民，特别是在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或其他形式外国统治下的人民行使这一 

权利o 这一权利系由《宪章》所规定，又在《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

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中加以申明。 也不得妨碍这些人民按照 

《宪章》的各项原则和上述《宣言》的规定，为此目的而进行斗争并寻求和接 

受支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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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依《宪章》第一〇三条的规定, 联合国会员国在《联合国宪章》下的 

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的义务有冲突时，其在《宪章》下的义务应 

居优先。


